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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86        证券简称：健麾信息     公告编号：2023-017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建设钟祥智能制造基地暨签 

署医药数字化项目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10日、

2022年9月15日、2022年11月26日、2022年12月03日、2022年12月13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建设钟

祥智能制造基地暨签署医药数字化项目合同的公告》、《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

权建设钟祥智能制造基地暨签署医药数字化项目合同的补充公告》、《关于拟

购买土地使用权建设钟祥智能制造基地暨签署医药数字化项目合同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4、2022-035、2022-041、2022-042、2022-043）。 

一、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健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钟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拍，以人民币855万元竞得上述地

块，并于近日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4208812023B00168。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人：钟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湖北健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855

万元,每平方米人民币183.20元。 

3、付款约定：受让人同意，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210 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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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地坐落：祥云大道南侧。 

5、宗地编号：钟土[2023]5号 

6、宗地总面积及出让总面积：46669.34平方米 

7、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8、使用权出让期限：50年 

9、约定交付时间：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2024 年10月2日

之前开工，在 2027年10月1日之前竣工 。 

10、期限届满：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本合

同项下宗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向出让人提交续期申请书，除根据社会公

共利益需要收回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出让人应当予以批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出让人同意续期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出让、租

赁等有偿用地手续，重新签订出让、租赁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支付土地出让价

款、租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 

11、违约责任： 

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

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

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

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

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受让人因自身原因终止该项目投资建设，向出让人提出终止履行本合同并请

求退还土地的，出让人报经原批准土地出让方案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分别按以下

约定，退还除本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可不予补偿，出让人还可要求受让人清除已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恢复场地平整；但出让人愿意继续利用该宗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给予受让人一定补偿： 

(1)受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开工建设日期届满一年前不少于60日向出让人提出

申请的，出让人在扣除定金后退还受让人已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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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开工建设日期超过一年但未满二年，并在届满二年

前不少于60日向出让人提出申请的，出让人应在扣除本合同约定的定金，并按照

规定征收土地闲置费后，将剩余的已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退还受让人。 

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

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

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

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

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 

本合同项下宗地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任何一项指标低于本合同约定的最

低标准的，出让人可以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最低标准的比例，要求受让人支

付相当于同比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违约金，并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

履行本合同；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任何一项指标高于本合同约定最高标准的，

出让人有权收回高于约定的最高标准的面积部分，有权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

标准的比例，要求受让人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违约

金。 

工业建设项目的绿地率、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例、

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等任何一项指标超过本合同约定标准

的，受让人应当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违约金，并自行拆除相应

的绿化和建筑设施。 

出让人未能按期交付土地或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土地条件或单

方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受让人有权要求出让人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并且

赔偿延误履行而给受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土地使用年期自达到约定的土地条件

之日起算。 

12、争议解决方式：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 

13、附则：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钟祥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

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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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的宗地主要用于建设“钟祥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增强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

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合同中已就双方的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有可能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8月19日 


